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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生
年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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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亡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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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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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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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繼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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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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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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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：               
(

繼
承
人) 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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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
配    

偶
：  

□
出
生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：               

(

繼
承
人) 

民
國    

年    

月    

日 

□
死
亡 

民
國    

年    

月    

日  

 

右
繼
承
系
統
表
係
參
酌
民
法
繼
承
篇
一
一
三
八
條
及
一
一
四
○
條
之
規
定
訂
立
，
若
未
能
檢
具
拋
棄
繼
承
之
相
關

文
件
，
應
於
表
內
記
明
其
事
由
，
如
有
遺
漏
或
錯
誤
，
由
繼
承
人
自
負
有
關
損
害
賠
償
及
法
律
上
之
完
全
責
任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股
票
繼
承
人
： 

 

分 

配 

協 

議 

書 

查
被
繼
承
人 

 
 

     
 

持
有
板
信
商
業
銀
行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股
票
計 

      

股
，
現
金
股

利      

元
，
業
經
所
有
繼
承
人
協
議
分
配
如
左
列
明
細
，
其
餘
財
產
由
所
有
繼
承
人
自
行
協
議
分
配
繼
承
。 

本
股
份
分
配
協
議
書
內
容
，
日
後
若
有
爭
議
，
由
所
有
繼
承
人
自
負
法
律
責
任
。 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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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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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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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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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配
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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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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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  
  

鑑 

日
期 


